
人民法院的立案庭不仅是法院
服务群众的“第一窗口”，而且是法
院审执工作的枢纽。长春市宽城区
法院立案庭承担着立案登记、集约
送达、多元解纷、信访接待、司法辅
助等各项工作。小小窗口，方寸之
间承载着立案庭工作人员的忙碌与
坚守，从晨曦微露到暮色沉沉，无数
的平凡日常拼凑出一幅司法为民的
动人图景。

早上8：30
新的一天开始，宽城法院立案

庭的干警换好制服后，打开办公设
备，精神饱满地迎接每一位前来办
事的群众。

早上8：4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姑娘，你帮我看看我这起诉状

写得行不行，这人借我钱不还，我第
一次起诉不懂啊！”

“好的，请把您的起诉状和其他
材料给我看一下，我来指导您。”

“法官，我的案子判完了，我想
申请执行，可以吗？”

“法官，你看看我这个事儿构不
构成侵占啊？”“你好，我来申请退
费，怎么办理啊？”……

刚上班不久，各个窗口已陆续
有群众来办理业务，立案庭干警有
的忙着查询案件，有的忙着指导群
众填写诉讼材料，有的忙着接打咨
询电话，各位干警秉承着把人民群

众满意度放在首位，竭诚提供热情
优质服务的专业精神，在高度繁忙
的状态下，依然能够保持井然有序。

立案庭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入
口处设“导诉员”岗位，为当事人提
供各类诉讼服务办理通道指引，科
技感满满的自助立案一体机、窗口
排队叫号机提升了办事效率，而舒
适的座椅、饮料机、杂志书架等贴心
设施更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了便
利。立案窗口不再是冰冷的屏障，
工作人员脸上洋溢的微笑，让前来
办事的群众感受到尊重与关怀。这
种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硬件上的
改善，更是理念转变的直观体现
——“如我在诉”，让每一个踏入这
里的群众都能在暖心和谐的氛围中
开启寻求司法帮助的旅程。

上午10：00
“您好，请问是王某某吗？我是

宽城法院立案庭法官，现在针对您
与某某公司的合同纠纷，想问问您
的意见，您愿意来法院聊一聊，进行
调解吗？”

“法官，我在外地，回不去咋
办？”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可以通过
调解平台线上进行沟通，用微信小
程序就能登录，跟微信视频一样，不
用您来回跑了。”

“那太好了，那法官咱们线上沟
通吧，我同意调解，我没异议。”

下午14：00
针对案情简单、双方异议不大

的简易案件和认定行为能力、指定
监护人等特别程序案件，由立案庭
法官进行速裁快审，快收快立，加快
案件审理进度，满足人民群众对法
院诉讼服务的新要求、新期待，真正
实现便民利民的服务理念。

下午16：20
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立案大

厅却急匆匆进来一位当事人。“法
官，我想做诉前财产保全，被告刚进
一笔账，我怕他又给转走了！”

“您好，我看一下您的诉状和保
全申请材料。……没有问题，现在
就为您登记，安排诉前保全法官，请
您稍等。”

“好的，太谢谢法官了！这回我
的钱有着落了！”

立案庭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紧
急事件”，有的当事人得知被执行人
的财产线索赶紧来申请执行，有的
当事人从外地来立案着急赶车回
去，有的当事人房屋正在漏水想快
速处理……无论什么情况，立案庭
的干警总是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
想，守住窗口底线的同时又兼顾着
司法的温度，多加一会儿班，多解释
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这些“多
一点”，也让当事人的温暖“多一
点”、信任“多一点”。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张某驾驶机动车下班回家，恰
逢同事孙某与其顺路，便邀请孙某
搭便车，孙某欣然接受。路上，张某
驾驶的小型普通汽车与于某驾驶的
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致使于某及
孙某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

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于
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孙某无责任。
张某驾驶的小型普通汽车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孙某诉至法
院，请求张某、于某、某保险公司赔
偿各项损失合计20万元。

长春市九台区法院审理认为，
张某无偿搭载孙某属于“好意同乘”
行为。张某作为车辆驾驶人，对搭
乘人孙某负有安全方面的注意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
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
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据
此，由于并无证据证明张某对事故
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
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本 案 中 ，孙 某 的 损 失 共 计
159899元，先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孙某140965元；
其余18934元，由某保险公司在商业
三者险保险范围内按照事故责任比
例（50%）赔偿9467元；张某应按照
事故责任比例赔偿9467元，但因其
系无偿搭载孙某且无故意或重大过
失，应当减轻张某承担其中30%部
分的赔偿责任，赔偿孙某5680元。

法官说法：好意同乘，即日常生
活中的“搭便车”，是指驾驶员出于
善意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自
己车辆的非营运行为。该行为具有
无偿性、利他性、非拘束性。

本案中，张某与孙某之间构成
好意同乘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
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应当予
以鼓励，如张某承担了全部50%责
任，则不利于和谐社会价值观的构
建，且双方对无偿搭乘的行为不存
在争议，因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减轻张某的部分责任，符合社会
大众的价值观和司法期待，保护善
意行为，有利于实现司法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精研立案“小窗口”诠释为民“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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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上午，由延边州体
育局主办的2024—2025年度

“健康吉林·乐动冰雪”系列
活动延边州高山滑雪比赛在
延吉市梦都美滑雪场举办。

本次赛事为期2天，设有
男子个人双板大回转竞速
赛、女子个人双板大回转竞
速赛、男子个人单板大回转
竞速赛以及女子个人单板大
回转竞速赛。来自延边州各
县市的近200名高山滑雪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

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
满、跃跃欲试。随着一声令
下，选手们从雪道上飞驰而
下，在洁白的雪面上留下矫
健的身姿，展示出娴熟的滑
雪技巧。滑雪爱好者朴先生

每年都会参加延边州举办的
各项滑雪赛事，他说：“家门
口的滑雪场让我能每年冬季
享受滑雪的乐趣，参加比赛
不仅能感受滑雪的竞技激
情，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
友，很有意义！”

“为了给大家提供优质
的冰雪体验，我们在接待服
务方面做了精心筹备。”延吉
梦都美旅游度假有限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从铺整雪道
到低氘温泉的优质配备，从
温馨舒适的休息场所到延边
特色美食餐饮供应的味蕾体
验，每一个细节都倾注心血，
力求让每一位滑雪爱好者尽
情畅享于冰雪世界之中。

吉林日报记者 王雨

“搭便车”出车祸，谁担责?

延边州高山滑雪比赛举行“警”护平安

森林公安及时救助受困车辆

近日，一位心急如焚的
群众匆匆赶到长春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珠海路派出所求
助，称其患有脑部疾病的老
伴走失。接到求助后，民警
吕周阳、谷岳航迅速行动，详
细了解走失老人的体貌特
征、衣着打扮以及走失时的
具体情况等信息。与此同
时，警长孟闯带领辅警张智
超、张恒等人前往老人居住
地走访附近商铺和群众，查
看附近视频监控，对老人可
能经过的路线进行细致排
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经过近6个小时的查找，
终于在当日23时许成功找到
了老人，看到老人平安无恙，
民警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随后将老人安全护送回
派出所，与焦急等待的家人
团聚。见到走失的亲人平安
归来，家属激动不已，紧紧握
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此次成功寻回走失老
人，不仅是珠海路派出所为
民服务的生动实践，更是他
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的真实写照。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民警寻回走失老人获家属称赞

连日来，受降雪影响，敦化林区
部分路段被冰雪覆盖，道路交通安
全面临挑战。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结合辖区实际，动
态调整警力部署，增加道路巡逻频
次，积极营造平安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近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西北岔
派出所成功救助一台被困车辆。

西北岔派出所民警在开展巡逻
巡护工作中，发现一辆小型货车在
路边深沟内，无法移动。民警见状
立即上前询问情况，经了解，司机因
路况不熟，驾驶车辆不慎翻入路边
深沟。在确认无人员受伤后，民警
迅速评估现场情况，并联系到附近
车辆帮忙实施救援。经过警民携手
共同努力，终于将车辆拖回路面，车
主对民警的及时救援感激不已，连
声道谢。临行前，民警再三叮嘱司
机雪天路滑，驾驶车辆行经林区山
路等复杂路段时，务必提高警惕，减
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确保行车安
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

警电话求助。
下一步工作中，敦化森林公安

分局将持续加大道路巡护力度，积

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力维护群众
出行平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警民携手将被困车辆拖回路面 敦化森林公安供图

“大爷，别急，咱喝口
水！”近日，长春市公安局朝
阳区分局孟家屯派出所民
警在日常巡逻途中，“偶遇”
一位出门买菜的迷路老大
爷，为避免老人在冰天雪地
中受寒，民警立即便将老大
爷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
调查。

在沟通中，民警了解到
老人是过年期间来到亲戚家
串门的，对附近并不熟悉，因
为在家待得有些闷，正好赶

上家里做菜缺少食材，自己
便借着“买菜”的由头出来溜
达一圈，没想到反倒把自己

“走蒙了”，不仅想不起亲戚
家的具体位置，也记不住亲
戚的联系方式。

了解情况后，民警在公
安大数据平台中详细核实了
老人的身份信息，并与其家
人取得联系，最终帮助老人
顺利回到了亲戚家，圆满守
护了百姓的阖家团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老人买菜迷了路 民警平安送回家

王某、齐某原系夫妻，二
人在早市共同经营一家猪肉
摊位。2021年，因需资金囤
积猪肉，向相邻摊位的李某
借款5万元，出于朋友感情，
李某借钱之时没有约定利息
及还款日期。当年9月，王某
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偿还2
万元，剩余3万元，李某经多
次催要无果后，无奈在农安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二人偿还借款并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的利息。

在该案审理中，王某、齐
某因感情不和正在办理离
婚。面对这笔过往债务，丈
夫王某辩称：这是妻子齐某
借的，钱转到我的卡上后都
给齐某转过去了。妻子齐某
则辩称：钱是我借的，但原告
李某转给王某了，应该找王
某要钱。

农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王
某、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
同经营猪肉生意，齐某为囤积

猪肉向李某借款，李某通过微
信转账向王某交付借款，可认
定上述债务系齐某、王某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担的债务，属夫
妻共同债务。现王某已偿还2
万元，剩余3万元未予偿还，故
本院对李某要求齐某、王某共
同偿还3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
讼请求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问题。在夫妻
共同债务的认定中，共同意
思表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重
要认定标准，在审理中要注
重查明婚内生活、财产状况，
对证据进行综合考量。本案
中，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结合二人共同经营
猪肉摊位，为囤积猪肉由妻
子借款，丈夫接受转账这一
情况来看，可认定为夫妻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担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当爱已成往事
夫妻的共同债务如何认定？


